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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48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2024-030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作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协议仅为双方根据合作意向初步达成的意向协议，最终以双方后续签

订的正式交易协议为准。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涉及的有关内容尚未正式实施，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经营业绩的

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5日披露的《关

于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光明支行签署意向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和 2024 年

3月 15日披露的《关于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目前尚在推进中。 

一、协议签署概况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深圳市前海中保产

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保产业基金”）于2024年4月

18日在深圳市签署了《合作意向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中保

产业基金拟发起成立“大川城市数字食材产业投资基金”（暂定名，最终以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大川食材基金”），用于向公司全资子公

司进行增资，联合武汉中交卖货郎数字产业园共同打造城市食品食材供应链。 

公司本次与中保产业基金签署的协议为意向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如合作进展顺利，

双方将进一步签订具体的正式交易协议，根据正式交易协议内容履行必要的审议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合作方介绍 

1、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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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深圳市前海中保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60019602X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吕展宇 

成立日期 2016年2月4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

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

金管理业务）；创业投资基金管理（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

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2、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保产业基金不存在关联关系。 

3、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未与中保产业基金发生类似交易。 

4、经查询，中保产业基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的

能力。 

三、合作意向协议的内容 

（一）合作方案 

1、大川食材基金拟在中国境内设立，组织形式为有限合伙企业，计划总规

模不低于3亿元，各有限合伙人根据最终签署的合伙协议履行出资义务。中保产

业基金为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担任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2、大川食材基金存续期限为5年，前3年为投资期，后2年为退出期。 

3、大川食材基金拟投资于公司全资城市食品食材供应链标的企业股权。 

4、大川食材基金通过股权转让等方式退出所投项目公司股权。 

（二）意向协议变更及解除 

1、本协议的任何修改、变更应经双方协商，并就修改、变更事项签署书面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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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方就合作设立基金并投资标的企业未达成最终一致的，一方可以通知

另一方解除本协议。 

3、双方就合作设立基金并投资标的企业达成最终一致的，设立基金的合伙

协议及投资标的企业的增资协议或其他投资协议等（以下合称“交易协议”）约

定与本协议冲突的，以交易协议为准。 

（三）其他 

1、本意向协议并不等同于最终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各方权利义务应以最终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为准。 

2、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和中保产业基金合作共同打造城市食品食材供应链，有利于充分发

挥双方各自优势拓展业务，同时扩宽公司的资金及项目合作渠道，通过利用外部

市场化资金支持公司战略部署，拓展农业产业链。本协议为双方开展合作的意向

文件，后续进展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 

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协议

而对合作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协议为合作意向协议，是指导、促进双方开展合作的指导性

文件，不构成双方具体合作业务（项目）项下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双方权利义务

以最终签订的正式交易协议为准，届时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若后续的尽职调查结果不及预期，本协议涉及的交易将可能无法按计划

推进，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测因素或不可抗力的影响，可

能会导致本协议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合作业务的具体开展有赖于双方未来的密

切协作，业务开展能否达到预期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3、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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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性协议或意向性协议的执行情况 

协议合作方 协议内容 披露日期 
截至目前执

行情况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光明支行 

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光明

支行决定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

力争在两年内帮助公司建成

“智能友好、穿透可视、功能强

大、安全可靠”的司库系统 

2022年11月15

日 
履行中 

保國利民國際控股有

限公司 

双方拟深度合作，共建前海大

易平台，开展国际农产品贸易

等相关业务。 

2024年3月15日 

履行中，详

见《关于签

订合作框架

协议的进展

公告》（公告

编号：2024-

029） 

2、本协议签署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8日披露的《关于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或其近亲属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和2024年

2月22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变动超过1%及后续增持计

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来三个月内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及股份减持的计划，未来若有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合作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19日 


